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

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以现场方式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当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 2 人，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 2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程序合法，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利润

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拟

定的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跃先先生及其配偶赵镜女士

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该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充分体

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李跃先先生进

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相关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

以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未成就，对应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当期限制性股票应

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处理。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作废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 875.50 万股。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之

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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